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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成立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
海南研究院的通知
各二级党组织、各二级单位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，根据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》和《教育部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海南深化教育改革开放实施方案》部署要求，依托海南省区位、资源和政策优势和学校地质学、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和海洋科学的学科优势，发挥战略支点作用，服务国家发展战略，助力学校“双一流”建设。经2024年5月15日第12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，成立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海南研究院（以下称“海南研究院”）。
海南研究院是学校的二级单位，主要职责是聚焦国家海洋战略和海南地域特色，围绕深海采矿技术与智能装备、海洋油气勘探与开发、海洋地质调查、海洋环境等领域，开展高层次人才培养、高水平科学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，推动产学研培一体化建设。
海南研究院设处级领导职数3名，院长由校领导兼任，执行院长1名（正处级），副院长2名（副处级），其他岗位和人员编制根据工作推进情况，后续另行研究确定。
中共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5月18日
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学校办公室        2024年5月1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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